福建沙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部分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的公示
尊敬的客户：
为积极响应和落实国家减费让利各项政策，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规范服务收费行为，根据《福建农信金融服务价格标准（2025年版）》文件要求，我行对《沙县农商银行金融服务价格标准（2024年8月版）》的部分服务项目进行修订，现对此修订相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修订内容
[bookmark: _GoBack]本次修订主要涉及汇兑、电子银行等6个业务种类，共计修订19项服务项目，其中：收费项目15项，免费项目3项，备注1项；延长（或新增）优惠期限项目6项；新设和调增服务收费项目3项，包括银行询证函、资信证明及对公客户网上银行跨行转账手续费。标准修订后，收费项目为169项，免费项目为143项。（详询各营业网点、官网公告栏）。新设及调增项目如下：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服务内容
	适用
客户
	备注

	
	普通卡
	金卡
	白金卡
	
	
	

	对公客户网上银行跨行转账手续费
	5.5元/笔
	按标准5折
	免费
	1.单笔金额10万元（含）以下免费。
2.单笔金额10万元以上，每笔5.5元。
	对公客户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转账10万元以上实行5折优惠，优惠期限自行社公示期满三个月后开始至2027年9月30日。
其中“单笔金额10万元以上，每笔5.5元”收费项目公示期三个月后开始执行。

	银行询证函（验资证明）、资信证明 
手续费
	200元/份
	按标准5折
	免费
	为客户出具验资证明、资信证明以及应客户需求,向会计、审计事务所等单位提供银行咨询函答复（纸质或数字化询证函证明）的服务。
	对公客户
	1.询证函：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含台资企业）5折优惠，有效期自公示期三个月后开始至2027年9月30日。数字化询证函参照纸质询证函收费标准执行差异化定价优惠政策。
2.资信证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免费，有效期自公示期三个月后开始后至2027年9月30日。


二、公示时间
2025年12月23日至2026年3月23日
三、监督投诉
省联社监督电话96336；
本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电话0598-5846516；
服务价格监督电话12315。


